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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善人社〔2022〕45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嘉善县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
紧缺人才岗位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县级机关各部门、县直属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嘉善县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目录

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10 月 18 日

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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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嘉善县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
岗位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县、创新强县战略，切实加

大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公开招聘力度，规范高层次、

紧缺人才岗位目录的编制发布程序，根据《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

招聘人员暂行办法》(浙人才〔2007〕184 号)、中共浙江省委组

织部、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浙人社发〔2012〕194 号)和《关于

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、紧缺人才的实施意见》（嘉人社〔2013〕

45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通知。

第二条 本通知适用于《嘉善县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

人才岗位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目录》）

的编制、修订和发布工作。

第三条 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是指本县事业单位发展所

急需的具有较高层次学历、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；国家级、省级

高端人才；在国内外某一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或优秀海

外留学人才；在某一领域作出过突出贡献并获得特殊荣誉的具有

一定专业技能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；其他特殊的急

需紧缺人才等。

高层次人才岗位主要明确行业、单位、岗位名称、人才年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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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历学位、职称、专业类别、专业技能水平、曾获得的荣誉等。

高层次人才的申报条件一般应为取得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

的、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、或高级技师以上职业

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资格）的人员，或在某一领域作出过突出贡

献并获得过业内公认的省级荣誉的高级专业技术或高技能人才，

户籍一般不作要求，年龄一般在 40 周岁以下，具有正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50 周岁。

急需紧缺人才岗位主要明确行业、单位、急需紧缺岗位名称、

专业类别、工作经历要求、学历或能力要求等。急需紧缺人才岗

位的申报应是事业单位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岗位，或者近两年公开

招聘中难以形成竞争的岗位，专业设置要符合国家教育部门有关

规定、以满足岗位技能要求为主，不得要求冷偏专业，户籍一般

不作要求，学历一般不低于大专，年龄一般在 40 周岁以下。

第四条 各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会同下属事业单位根据单位行

业的特点、岗位的专业技能需求和近几年招聘的紧缺程度提出目

录编制的建议。

第五条 县人力社保局负责目录的编制、修订和发布工作。

县人力社保局对主管部门提出的申报建议进行审核，对在某一领

域作出过突出贡献并获得过业内公认的省级荣誉的高技能人才

的界定需邀请同行专家进行认可，确认的《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

才岗位目录》经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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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《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目录》每年编制一次，

当年有效，本年度目录颁布后上年度目录即行废止。各行政主管

部门可在每年下半年向县人力社保局提出下一年度《高层次和急

需紧缺人才岗位目录》编制、修订的建议。

第七条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 年度嘉善县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

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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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年度嘉善县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目录

序号 类别 行业 单位 岗位名称 年龄 学历 学位 专业要求
能力（职称、执业

资格等）要求
其他要求

注：类别为高层次人才或急需紧缺人才。




